《文字學‧六書》補充講義
《說文解字注》（臺北：頂淵文化版）十五卷上，頁754-755
《周禮》八歲入小學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盧景宣（按：傳詳﹝唐﹞令狐德棻《周書》卷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七〈儒林〉）注曰：「外舍，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大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而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
玉裁按：「〈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許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皆是泛言教法，非專指王大子。〈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已識字，已知算矣。至『十歲乃就外傅』，講求六書之理、九數之法，故曰『學書計』。與他家云『八歲入小學』異者，所傳不同也。《周禮》無『八歲入小學』之文，因〈保氏〉並系之《周禮》。」
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保氏養之，而世子亦齒焉。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此矣。有轉注、叚借，而字義盡於此矣。異字同義曰轉注，異義同字曰叚借，有轉注而百字可一義也，有叚借而一字可數義也。字形、字音之書，若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殆其一耑乎。字義之書，若《爾雅》，其最著者也。趙宋以後，言六書者，匈衿陿隘，不知轉注、叚借所以包桰詁訓之全，謂六書為倉頡造字之法，說轉注多不可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注、叚借二者，字之用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一曰指事
　　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即象事。鄭眾作處事，非也。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

　　「見意」各本作「可見」，今依顏氏《藝文志注》正。「意」舊音如憶，識、意在古音第一部。以下每書二句皆韵語也。
二、二是也。

　　　「二、二」，各本作「上、下」，非，今正，此謂古文也。有在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者，視之而可識為上下，察之而見上下之意。許於二部曰：「二，高也。」此指事，「二，底也」，此指事，序復舉以明之。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謂一物，事晐眾物，專博斯分，故一舉日、月，一舉二、二，二、二所晐之物多，日月祇一物。學者知此，可以得象形、指事之分矣。
　　　　指事亦得稱象形，故乙丁戊己，皆指事也；而丁戊己，皆解曰象形。子丑寅卯，皆指事也，而皆解曰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也，而四解曰象形。

　　　　有事則有形，故指事皆得曰象形；而其實不能溷。指事不可以會意殽，合兩文為會意，獨體為指事。徐楚金及吾友江艮庭往往認會意為指事，非也。
二曰象形
　　「象」當作「像」，「像」者「佀」也。象者，南越大獸也。自《易‧大傳》已叚借矣。劉歆、班固、鄭眾亦皆曰象形。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詰、詘，見言部，猶今言屈曲也。日下曰：「實也。大陽之精，象形。」月下曰：「闕也。大陰之精，象形。」此復舉以明之。物莫大乎日月也。

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从目而以乚象其形；箕，从竹而以其象其形；衰，从衣而以衰象其形；疇，从田而以壽象耕田溝詰屈之形是也。

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軵於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讀，說解中往往經淺人刪之。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字，故與此別。
三曰形聲。
劉歆、班固謂之象聲。形聲即象聲也。其字半主義、半主聲。半主義者，取其義而形之；半主聲者，取其聲而形之。不言義者，不待言也。得其聲之近似，故曰象聲，曰形聲。鄭眾作諧聲。諧，詥也，非其義。
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事兼指事之事，象物之物。言事亦事也。名即古之名，今曰字之名。譬者，諭也；諭者，告也。以事為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為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別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聲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中，或在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有省聲者，既兼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某字為之聲也。
四曰會意。
劉歆、班固、鄭眾皆曰會意。會者，合也，合兩體之意也。一體不足以見其義，故必合兩體之意以成字。
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誼者，人所宜也。先鄭《周禮》注曰：「今人用義，古書用誼。」義者本字，誼者叚借字。指撝與指摩同，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宜，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宜，可以見必是武字。是會意也。會意者，合誼之謂也。凡會意之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人言、止戈，二字聮屬成文，不得曰从人、从言，从戈、从止。而全書內往往為淺人增一从字，大徐本尤甚，絕非許意。然亦有本用兩从字者，固當分別觀之。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鉤、笱，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莽、、葬，不入犬、日、死部，、糾，不入、糸部之類是也。
五曰轉注。
劉歆、班固、鄭眾亦皆曰轉注。轉注，猶言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漢以後釋經謂之注，出於此。謂引其意而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里俗作註字，自明至今，刊本盡改舊文，其可嘆矣。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恉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獨言考、老者，其顯明親切者也。老部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之謂轉注。蓋老之形，从人毛匕，屬會意；考之形，从老、丂聲，屬形聲，而其義訓則為轉注。全書內用此例不可枚數，但類見於同部者易知，分見於異部者易忽。如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之類，學者宜通合觀之。異字同義，不限於二字。如裼、贏、裎，皆曰「但也」，則與但為四字；窒、寘，皆曰「　也」，則與　為三字是也。《爾雅》首條，初為衣之始，哉為才之叚借字；才者草木之初，首為人體之始，基為牆始，肇為肁之叚借。肁者始開，祖為始廟，元為始，胎為婦孕三月，俶為始也，落之為始義，以反而成，權輿之為始，蓋古語。是十一者，通謂之始，非一其首，而同其異字之意乎！許云：「考者，老也」「老者，考也」，舉其切近著明者言之。其他若初、才、首、基、肁、祖、元、胎、俶、落、權輿等字之皆為始，未嘗不義同《爾雅》也。有參差其辭者，如「初」下曰「始也」，「始」下曰「女之初也」，同而異，異而同也。有綱目其辭者，如詞為意內言外，而矤為兄詞，者為別事詞，魯為鈍詞，曾為詞之舒，尒為詞之必然，矣為語已詞，乃為詞之難是也。有云「之言」者，如孔子云：「貉之言貉，貉，惡也」，「狄之言淫辟也」是也。凡經傳內言「之言」，亦云「之為言」者，視此。有云「猶」者，如不下云「一猶天也」，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夲下云「大十猶兼十人也」，苟下云「　口猶慎言也」，　下云「　猶齊也」是也。凡傳注中云「猶」者，視此。有以叚借為轉注者，如會下云「曾，益也」，曾即增；　下云「匕，合也」，匕即比；旞下云「允，進也」，允即　是也。凡《爾雅》及傳注以叚借為轉注者，視此。《爾雅》訓哉為始，謂哉即才之叚借也。毛傳訓瑕為遠，謂瑕即遐之叚借也。故轉注中可包叚借，必二之者，分別其用也。既叚借而後與叚義之字相轉注，本叚借則與本字相轉注者也。轉注之說，晉衛恒、唐賈公彥宋毛晃分未誤，宋後乃異說紛然。戴先生《荅江慎修書》正之，如日月出矣，而爝火猶有思復然者，由未知轉注叚借二者，所以包羅自《爾雅》而下一切訓詁音義，而非謂字形也。玉裁按：衛恒《四體書勢》曰：「轉注者，以老注考也。」此申明許說也，而今《晉書》譌為「老壽考也」，則不可通。毛晃曰：「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
六曰假借。
劉歆、班固、鄭眾皆作假借。六書之次第，鄭眾：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所言非所敘。劉歆、班固：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與許大同小異。要以劉、班、許所說為得其傳。蓋有指事、象形，而後有會意、形聲；有是四者為體，而後有轉注、假借為用。戴先生曰：「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是也。學者不知轉注，則不知假借為何用矣。假當作「叚」，又部曰：「叚，借也。」然則人部當云：「借，叚也」。叚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備，乃以同聲為同義。轉注專主義，猶會意也；叚借兼主聲，猶形聲也。
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託者，寄也，謂依傍同聲而寄於此。則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如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為之，是謂叚借。許獨舉令、長二字者，以今通古，謂如今漢之縣令、縣長字即是也。原夫叚借放於古文本無其字之時，許書有言「以為」者，有言「古文以為」者，皆可薈萃舉之。以者，用也，能左右之曰以。凡言以為者，用彼為此也。如「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而以為行來之來。「烏」，孝鳥也，而以為烏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為朋攩字。「子」，十一月陽氣動而萬物滋也，而人以為偁。「韋」，相背也，而以為皮韋。「西」，鳥在巢上也，而以為東西之西。言「以為」者凡六，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明證。本無來往字，取來麥為之，及其久也，乃謂來為來往正字，而不知其本訓，此許說叚借之明文也。其云「古文以為」者，「洒」下云：古文以為灑埽字。「疋」下云：古文以為《詩‧大雅》字。「丂」下云：古文以為巧字。「臤」下云：古文以為賢字。「魯」下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字。「哥」下云：古文以為歌字。「詖」下云：古文以為頗字。「靦」下云：古文以為靦字。「爰」下云：古文以為車轅字。「討」：《周書》以為討字。此亦皆所謂依聲託事也。而與來、烏、朋、子、韋、西六字不同者，本有字而代之，與本無字有異。然或叚借在先，製字在後，則叚借之時，本無其字，非有二例。惟前六字，則叚借之後，終古未嘗製正字，後十字，則叚借之後，遂有正字為不同耳。許書又有引經說叚借者，如「（丑女）」，人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丑女）」，謂《洪範》叚（丑女）為好也。「　」，火不明也，而引《周書》「布重　席」，釋云「蒻席也」，謂《顧命》叚　為蔤也。「堲」，古文垐，以土增大道上也，而引《唐書》「朕堲讒說殄行」，釋云「堲，疾惡也」，謂《堯典》叚堲為疾也。「圛」，回行也，而引《商書》「曰圛」，釋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謂《洪範》叚圛為駱驛也。「枯」，槀也，而引《夏書》「唯箘輅枯」，釋云：「木名。」謂叚枯槀之枯為木名。此皆許偁經說叚借，而亦由古文字少之故，與云「古文以為」者，正是一例。大氐叚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及其後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為叚借，又其後也，且至後代譌用亦得自冒於叚借。博綜古今，有此三變。以許書言之，本無難、易二字，而以難鳥、蜥易之字為之，此所謂無字依聲者也。至於經傳子史不用本字，而好用叚借字，此或古古積傳，或轉寫變易，有不可知。而如許書，每字依形說其本義，其說解中必自用其本形本義之字，乃不至矛盾自陷。而今日有絕不可解者，如「　」為愁，「憂」為行和，既畫然矣，而「愁」下不云「也」，云「憂也。」「　」為窒，「塞」為隔，既畫然矣，窒下不云「　也」，云「塞也」。「但」為「裼」，「袒」為衣縫解，既畫然矣，而裼下不云「但也」，云「袒也」。如此之類，在他書可以托言叚借，在許書則必為轉為譌字。蓋許說義出於形，有形以範之，而自義有一定，有本字之說解以定之，而他字說解中不容與本字相背。故全書譌字，必一一諟正，而後許免於誣。許之為是書也，以漢人借緐多，不可究詰，學者不識何字為本字，何義為本義，雖有《倉頡》、《爰歷》、《博學》、《凡將》、《訓纂》、《急就》、《元尚》諸篇，揚雄、杜林諸家之說，而其篆文既亂襍無章，其說亦零星閒見，不能使學者推見本始，觀其會通。故為之依形以說音義，而製之本義昭然可知。本義既明，則用此字之聲而不用此字之義者，乃可定為叚借。本義明而叚借亦無不明矣。
第一講：象形
· 以下字例，請同學自行查考，並仔細研閱許慎文本

　　與段注，上課時老師會隨機請同學說明或提出問題。

（一）取象的類別

　　1.天文類：日(七篇上一)、月(七篇上23)、晶(七篇上22)（「星」之初文）

2.地理類：山(九篇下一)、丘(八篇上44)、水(十一篇上1)、川(十一篇下3)
3.艸木類：屮(一篇下一)、木(六篇上一)、桼(六篇下8)（「漆」之本字）、
          尗(七篇下2)
4.鳥獸蟲魚類：鳥(四篇上38)、魚(十一篇下16)、虫(十三篇上40)、
              馬(十篇上一)
5.人體類：人(八篇上一)、手(十二篇上20)、口(二篇上12)、耳(十二篇上15)
6.服飾類：衣(八篇上47)、巾(七篇下44)、兂(八篇下9)（「簪」之初文）

7.飲食類：米(七篇上58)、肉(四篇下19)、禾(七篇上37)、
          來(五篇下32)（「麥」之初文）

8.宮室類：宀(七篇下5)、广(九篇下11)、戶(十二篇上6)、囪(囪部)
9.器用類：几(十四篇上28)、舟(八篇下4)、豆(五篇上38)、
         爿(七篇上35)（「床」、「牀」之初文）

10.鬼神類：囟(十篇下22)（鬼頭）、且(十四篇上30)（「祖」之初文）、
           土(十三篇下16)（「社」之初文）

11.行動類：飛(十一篇下31)、立(十篇下20)、走(二篇上31)、執(十篇下13)
12.形容類：長(九篇下32)、齊(七篇上32)、永(十一篇5)、迅(二篇下5)
（二）取象的方式
　　1.象正面之形：大(十篇下4)、目(四篇上1)
2.象側面之形：鳥(四篇上38)、人(八篇上1)
3.象俯視之形：囪、牛(二篇上5)
4.象剖面之形：臼(七篇上65)、宁(十四篇下14)
（三）「象形」在六書中的地位

　　1.文字起源論：「象形」為六書開始

2.文字發展論：「象形」為六書根基

3.文字組織論：「象形」為六書本體

（1）指事文以象形為本體：「亦」(十篇下7)
（2）會意字以象形為本體：「武」(十二篇下41)
（3）形聲字以象形為本體：「江」(十一篇上1)
（四）「象形」與「指事」的區別

　　1.都是「依類象形」，「象形」依物類，象物形；「指事」依事類，象事形。

2.物類具體（象形），事類抽象（指事）。

3.「象形」專象一物，「指事」兼賅眾物。
4.「象形」包含範圍小而明確，「指事」範圍較大而籠統。
5.「象形」依物形造字，直觀式的造字；「指事」依事義而造字，直覺式的造字。
6.「象形」多為名詞，「指事」多為形容詞、副詞或動詞。
（五）「象形」分類：正例一、變例三
1.獨體象形（全畫象形、純體象形、純象形）：玉(一篇上19)、气(一篇上39)、中(一篇上40)、屮(一篇下1)、釆、牛、止、行、冊、干、革、爪、又、右、目、自、隹、鳥、豆、虎、丶、矢、郭、來(五篇下32)、才、貝、斿、晶、尗、网……。
2.合體象形（倚文畫物、複體象形）：走(二篇上31)、足(二篇下24)、疋(二篇下31)、聿(三篇下21)、盾、血、巢、兂、皃、面……。

3.省體象形（破體象形）：烏(四篇上56)、歺(四篇下8)、片(七篇上33)、
  非(十一篇下32)、迅、了、孑、孓、夕、ㄑ……。
4.變體象形：止（反「止」）、亍、爪（反「爪」）、執（反「執」）、卩（反「卩」）、乚（鉤識也）、廴、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匕、交……。
第二講：指事
（一）「事」的範圍

　　1.表示觀念：乃(五篇上29)
2.表示位置：上(一篇上2)
3.表示狀態：凶(七篇上66)
4.抽象動作：入(五篇下18)
（二）「指事」分類：正例一、變例二
1.獨體指事：一(一篇上1)、上(一篇上2)、下(一篇上3)、小(二篇上1)、
  十(三篇上5)、予(四篇下4)、乃(五篇上29)、入(五篇下18)、
  夊(五篇下35)、丐
2.合體指事：牟(二篇上7)、只(三篇上3)、寸(三篇下29)、凶、疒(七篇下26)、卒(八篇上65)、災（去「火」、「巛」上一橫）(十一篇下4)、亦(十篇下7)、毋(十二篇下30)、与(十四篇上27)。
3.變體指事：ㄎ（反「ㄎ」）(五篇上30)、夊（反「夊」）(五篇下44)、
  幻(四篇下5)、丿（反「丿」）(十二篇下32)、
  ㄏ(九篇下18)（反「ㄏ」）(十二篇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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